
附件1

钦州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战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制定以下措施。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设立专项资金。设立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市本级财政每年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1500万元，通过事后补助、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等方式，用于支持我市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平台创建、科技型企业申报、孵化器培育及创新创业大赛参赛等科技创新工作。
第二条  支持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平台。通过“科技项目＋创新平台”方式，支持科技企业牵头创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新兴产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等技术创新平台。对首次获批为国家级、自治区级的技术创新平台，按照科技项目评审情况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的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
第三条  支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对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8万元后补助。
第四条   支持企业申报广西瞪羚企业。对认定为广西瞪羚企业的企业按照科技项目评审情况给予15万元的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
第五条  激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以科技项目的形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根据企业研发投入额度，分档次结合科技项目评审情况，择优给予市本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其中，年度研发投入100万元及以下的企业，择优给予3万—5万元项目支持；年度研发投入100万元至500万元的企业，择优给予5万—10万元项目支持；年度研发投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择优给予10万—15万元项目支持。
第六条  支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发展。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后补助支持；鼓励孵化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对在孵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按每家2万元的标准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给予后补助支持；鼓励孵化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在孵企业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按每家2000元的标准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给予后补助支持，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七条  支持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对全国赛区、广西赛区和钦州赛区的获奖项目给予后补助支持。对钦州赛区获奖项目进行奖励。对初创组获奖企业（项目），一等奖补助8万元，二等奖补助4万元，三等奖补助2万元；对成长组获奖企业（项目），一等奖补助10万元，二等奖补助5万元，三等奖补助3万元。对获得广西赛区、全国大赛一、二、三等奖的企业（项目），分别按照市级相应奖励的2倍、5倍给予补助。
第八条  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鼓励政策。对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未获得通过的企业，按照80%的比例补贴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过程中所产生的财务审计费用，最高不超过3万元。
第九条  本政策支持对象为无违法违规记录及科研失信行为的企业或相关机构。对已获得本政策支持的企业和机构同期内不能重复享受市本级其他相同类型的财政性奖励资金。
本政策由市科技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钦政办规〔2023〕8号）同时废止。此前发布的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本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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